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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苏区就业创业引导性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为进一步推动就业，鼓励创业，建立促进就业创业工作长效机制，特制定《姑苏区就业创业引导性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及省、市关于“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总体要求，强化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实现就业安民，创业富民的
目标，特设立“姑苏区就业创业引导性资金”（以下简称“就业创业资金”）。
第二条 就业创业资金的使用范围为姑苏区。
第三条 设立就业创业资金，主要用于引导、援助市民就业和鼓励、扶持市民创业等；每年度由区人社局根据本区、各街道推动市民就业创业工作目标、实际效果和发展需求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提出年度资金额度，由区财政局核定后列入年度预算，建立正常增长机制。
 
第二章 就业创业资金使用
第四条 就业创业资金使用原则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遵循专款专用、突出重点、推进实效、配套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就业创业资金使用范围
主要用于推动就业创业工作的开展；举办援助就业、扶持创业的各项大型活动，如现场招聘会、春风行动、创业文化节等；以及为提升协理员队伍素质，组织参加的资质考核、开展的各类培训，此外，还包括建立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省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园等。
1．就业援助服务工作。包括为辖区内劳动者、企业开发就业岗位，提供劳动力，开展职业指导，落实各项就业优惠政策等。主要涉及新增就业岗位，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岗位，开发公益性岗位，援助困难弱势群体实现就业等工作目标。
2．创业扶持服务工作。包括开发创业项目，开展创业培训、融资咨询，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后续跟踪指导等以及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各项政策扶持。主要涉及推荐创业项目，成功转换率，参加创业培训人员，新增创业人员跟踪服务，创业带动就业，培育创业典型，发放小额担保贷款等工作目标。
3．建立再就业援助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工作。按照《姑苏区就业援助基地、创业见习基地认定办法》，建立区、街道两级再就业援助基地、创业见习基地，年底对于贡献度大的基地予以表彰。
第三章 配套资金
第六条 上述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各街道可根据实际，采用自建或改建、利用或吸引社会现有资源投资等各种形式建立一定规模的创业孵化基地，对于涉及到的建设经费及房租补贴需区级配套的，基地标准及街道出资方式需符合《苏州市区创业引导性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苏府办〔2010〕119号）的规定。原则上，街道资金到位后，区级就业创业资金按街道出资的三分之一予以配套。
区自建的创业孵化基地，涉及到建设经费及房租补贴的，同样需要按照《苏州市区创业引导性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苏府办〔2010〕119号）的规定，从区就业创业资金中予以配套。
第七条 街道出资的资金须按规定筹集和使用，并经评估符合条件。
 
第四章 工作经费补贴
第八条 对街道完成工作目标予以相应的工作经费补贴。工作经费补贴采取半年度预发，年终考核发放的方式。每年由区人社局依据市、区两级政府实事工程具体要求，年初下达工作任务，年中抽查完成情况后预发部分金额，年底根据实际完成情况予以补足。
第九条 具体工作性经费补贴的额度由区人社局根据年度就业创业资金规模研究确定，并报分管区长审批，区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后下拨。
 
第五章 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各街道、社区要认真做好就业创业资金的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并按规定向区人社局报送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和说明，就业创业专项资金使用说明要做到内容完整、数据真实、报送及时。
第十一条 区人社局按季督查工作进度，查看台账资料，定期对街道、社区就业创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同时每年接受市再就业资金、创业引导性资金的专项审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就业、创业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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